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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规范城市道路开挖管理的通知

淮建设施〔2023〕24号
各有关单位：

为严格控制、规范城市道路挖掘行为，确保城市道路及其设施完好，保证城市道路安全、畅通，根据《淮南市城市管理条例》和《淮南市市政设施管理条例》，现对我市城市主次干道红线范围开挖城市道路的施工项目作进一步规范如下。

一、健全管理机制

组建城市道路开挖管理小组，建立城市道路开挖管理联席会议制度，形成部门协调、多方联动的工作格局。城市道路开挖管理小组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牵头，城管、发改、经信、公安交警、自规、属地政府以及相关管线产权等单位共同参与，联席会议原则上每月上旬召开一次，研究明确城市道路和管线改造的重要事项。

（一）市城市管理局负责市管市政设施占用、城市道路挖掘等审查；负责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的征收；负责查处非法挖掘城市道路行为，受理群众或其他单位任何形式的举报。

（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审定开挖和修复方案，全过程监管开挖和修复工程，检查验收修复质量。负责统筹燃气、供水、排水、热力等涉及道路开挖项目。

（三）市发改委负责统筹电力方面涉及道路开挖项目。

（四）市经信局负责统筹通信网络涉及道路开挖项目。

（五）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负责全市道路交通管理工作的组织指挥和交通秩序管理。

（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及时出具规划意见。

二、加强规划统筹

以道路、供水、排水、燃气、热力、电力、通信等管线单位为实施责任主体，编制三年改造方案和年度改造计划，编制施工方案，并报主管部门审定后报城市道路开挖管理小组进行汇总统筹。原则上，新建、改建、扩建的城市道路交付使用未满5年或者大修后的道路竣工未满3年的，不得开挖城市道路。

三、强化过程管理

1.申报年度施工计划。每年12月底前，计划下一年度在城市主次干道红线范围内临时占用（开挖）城市道路的单位，应将下一年度施工计划报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及市城市管理局备案。年度施工计划应明确施工项目名称、类型、施工路段、影响区域、开挖原因、施工天数、预估开挖面积、联系人等信息，供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及市城市管理局掌握信息、统筹安排。

2.定期开展施工调度。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牵头组织召开城市道路开挖管理联席会议，对各单位本季度及年度施工项目的施工时间进行协调。原则上，各单位季度及年度内施工时间接近的工程项目应同步施工，能共沟设置的管线尽量同沟敷设，避免重复开挖、重复建设。

3.统筹推进施工项目。根据实际和施工计划等相关情况，由城市道路开挖管理联席会议确定统一安排施工时间，并向有关施工单位反馈，由施工单位牵头开展项目施工报批事宜。除市委、市政府专项安排的重大民生、城市建设项目以及抢修项目以外，未经城市道路开挖管理联席会议通过的施工项目，原则上不再予以批准。对管线单位应急抢险施工确定开挖（占用）城市道路的，抢修单位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可以先行挖掘，同时向市政设施管理机构报告，并在二十四小时内按照规定补办挖掘审批手续。相关单位根据实际情况，及时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城市管理局和抢修单位沟通，前往现场确认，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联合施工，尽量减少反复开挖情况。

四、完善保障机制

1.建立施工风险防控机制。搭建对接沟通平台，健全施工单位信息沟通反馈机制。按照“谁施工、谁负责”原则，施工单位在道路开挖工作前，组织相关单位专业人员到达施工现场，结合各自管线情况向施工单位进行安全交底，并签字确认。现场管线铺设复杂的，相关单位应在施工现场配合施工单位，认真负责地开展工作，避免“野蛮施工”、相互破坏网管情况。严格按照城市市政道路施工作业要求，做好施工打围、环保、安全防护措施。

2.建立完工验收检查机制。施工结束后，施工单位必须对开挖市政道路进行恢复，并报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组织相关部门开展完工验收。

3.建立违规开挖道路行为查处惩治机制。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城市管理局要加大对开挖路施工现场的巡查和监督，建立城市道路违规开挖行为黑名单，对有关单位和个人，依法依规进行查处。发现擅自掘路和未按行政许可要求施工的，应及时予以查处；对发现掘路修复工程质量问题应当及时通知工程建设修复单位进行整改，对拒不按照要求整改的工程建设修复单位，对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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